






安农综〔2021〕52号

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安溪县第一次
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实施方案
（2021-2023年）》的通知

各乡镇：
根据《福建省第一次全国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实施方案（2021-2023年）》和《泉州市第一次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实施方案（2021-2023年）》要求，我局制定了《安溪县第一次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实施方案（2021-2023年）》。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安溪县农业农村局
                               2021年8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安溪县第一次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
实施方案（2021-2023年）

按照《福建省第一次全国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实施方案（2021-2023年）》和《泉州市第一次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实施方案（2021-2023年）》要求，为保质保量完成安溪县第一次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的意义
水产养殖种质资源作为农业种质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水产养殖原始创新、推动现代水产种业和水产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必备物质基础。安溪县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水产种质资源丰富。为落实《福建省第一次全国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实施方案（2021-2023年）》和《泉州市第一次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实施方案（2021-2023年）》要求，强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次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摸清资源家底状况，加大收集保护力度，推动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有序开发利用，为打好水产种业翻身仗提供物质支撑。
二、主要目标
利用3年时间摸清我县水产养殖种质资源种类、群体数量、区域分布、保护利用、特征特性及遗传结构等状况，进行资源收集与保护，促进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分年度目标如下：
2021年度，启动安溪县第一次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制定安溪县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细化实施方案，组织普查技术培训，完成全县水产养殖种质资源基本情况普查；有针对性开展地方特色品种、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种等重点水产种质资源调查；采集并制作遗传材料，建立水产养殖种质资源库。
2022年度，完成水产养殖种质资源特征特性测定、遗传多样性评价等系统调查以及重点区域现场核查；发布一批具有我县特色优异种质资源；收集一批种质资源纳入保种场保护或纳入国家种质库保存。
2023年度，全面完成第一次全县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任务，调查、保存、登记等相关信息数据录入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数据库并统一纳入农业种质资源大数据平台。
三、重点任务
（一）开展水产养殖种质资源基本情况普查
一是全面普查。以乡镇为单位，进场入户，按照《普查提纲》《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登记表》（另行通知）要求，对当地水产养殖场（户）（含水产原良种场、遗传育种中心、苗种场和普通养殖场等）的水产养殖种质资源种类、群体数量、区域分布和保护利用等情况进行普查并采集影像资料，按照技术专家组要求填报普查信息、汇总普查信息和采集制作遗传材料。
二是重点核查。以县为单位，核实和抽查各地普查情况，按照技术专家组要求汇总填报辖区内的普查信息。
三是专项调查。遵循应收尽收、应保尽保的原则，对重点水域、主要品种开展专项调查。
（二）录入普查相关数据和发布资源名录
在全国统一的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数据库框架下，县水产技术站按照承担的职责分工录入普查相关数据。
四、实施期限与范围
（一）实施期限
2021年4月-2023年12月。
（二）实施范围
⒈分布在全县范围内的养殖场（户）（含水产原良种场、遗传育种中心、苗种场和普通养殖场等）；
⒉重点水域、主要品种专项调查等；
⒊普查种类包括原种、新品种和引进种的鱼、虾蟹、贝、藻、两栖爬行动物等。
五、进度安排
（一）2021年8月。印发普查实施方案、普查提纲及相应表格，开展技术培训指导，全面启动普查。
[bookmark: _GoBack]（二）2021年9月—11月。以乡镇为单位开展基本情况普查，县农业农村局对辖区内普查情况进行督促、核查和汇总。
（三）2021年12月。12月上旬前各乡镇将本辖区普查汇总表（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报县农业农村局汇总后上报泉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四）2022年1月—2023年5月。与各乡镇配合省市有关单位开展重点区域现场核查。
（五）2023年6月—2023年12月。全面完成全县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数据库数据核实和入库工作。
六、组织保障
成立安溪县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组  长：陈福来  县农业农村局四级主任科员
成  员：林春生  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
谢彩云  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干部
詹国彬  县水产技术推广站干部
史龙洲  县水产技术推广站干部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水产技术推广站，负责协调、推进落实普查工作。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要加强组织领导，制定相应普查工作方案，并指定专人负责普查联络工作。各相关单位要明确工作任务，落实责任分工，确保普查工作高质量完成。
（二）加强协调配合。县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县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的组织、核查、汇总等工作；县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办公室负责全县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的推进落实及日常工作安排，指导各乡镇开展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各乡镇承担本行政区域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基本情况普查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联系人：史龙洲，联系电话：18850586467,邮箱：axsjz23236001@163.com

附件：福建省第一次全国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技术路线图










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1年8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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